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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4-2026 年度中国航空学会

“青年人才托举工程”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专业分会、单位会员及有关青年会员：

按照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管理办法》及其

实施细则和《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青年人才托举工

程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自身工作实际，中国航空学

会决定开展 2024-2026 年度“青年人才托举工程”推荐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目标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历届全会精神，落实人才强国

战略，充分发挥学会“小同行”和高水平学术大师聚集的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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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优势，强化对青年人才苗子的发现举荐作用，及早发现、

重点扶持、加快培养年龄在 30 岁上下，有较大发展潜力的

“小人物”，为他们潜心从事科学研究提供经费、政策、工

作等方面的更多支持，营造更宽松的环境，指导青年人才过

好“科研黄金期”，打好职业基础，激发职业认同感和归属

感，成长为德才兼备、勇于创新的航空科技领军人才重要后

备力量，实现面向航空领域和完整创新链的人才选育体系，

形成具有航空科技特色的人才成长模式和人才评价标准。

二、推荐条件

1．所从事领域符合航空科技发展重点和技术突破方向、

与其他国防行业学科的交叉领域。重点支持在本领域自主创

新的青年科技工作者。

2．年龄 32 周岁以下(1992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)。

3．重点支持由航空领域有关高校、科研院所及企业的

院士、首席专家、学科带头人以“传帮带”的方式亲自指导

的青年科技工作者。

4．推荐人选所在单位或团队能够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

和政策支持，共同促进其成长。

5. 向对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认可度高、培养力度大

的单位和团队适当倾斜。

6. 具有 1 年以上会龄的中国航空学会会员（以本通知

下发日前学会会员库有效数据为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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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、留学

回国人员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入选者和其他国家级人才计划

入选者，不作为资助对象。同期申报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和博

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，如同时入选，必须主动选择其一，

并及时反馈。如隐瞒不报，查实后将取消入选资格。

三、支持内容

经评选最终提交至中国科协的青年人才托举对象将获

得每年 10 万元资助，支持自主科研选题、设计、实施，参

与高水平国内外学术交流，在有影响的国际民间科技组织任

职等。每年度考核评价合格者将连续获得三年资助。

四、提名方式

1．由中国航空学会有关专业分会主任委员提名。每名

主任委员可提名 1 名人选。

2．符合条件的学会青年会员自荐，并获得 3 名本领域、

本行业的学科带头人、首席专家、重大项目或型号技术负责

人认可。

提名专家应对提名人选相关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对

科学道德及科研规范的符合性进行审查，并确保符合保密规

定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请各专业分会及青年会员于 8月 24 日至 9月 17 日期间

登录中国航空学会科技奖励平台 https://jl.csaa.org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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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建议使用 chrome 内核浏览器）完成网上填报，并将纸质申

报材料 1 份按通知地址于 9 月 18 日前（截止 9 月 17 日 24

点）提交至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评审工作委员会，逾期不

予接收。

《中国航空学会“青年人才托举工程”实施条例(试行)》

《中国航空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推荐表》《互斥人才计划

审查承诺书》《保密审查证明参考模板》及申报注意事项等

相关文件均可通过奖励平台网站查阅下载，正式提交前请认

真自行核查，确保顺利通过材料形式审查。

纸质申报材料包括：

1．《中国航空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推荐表》（以下

简称《推荐表》）原件 1 份，须加盖工作单位公章（与工作

单位全称一致）。《推荐表》建议单面打印，竖向装订，无

需胶印。

2．关于《推荐表》及证明材料的保密审查证明原件 1

份（由候选人所在单位盖章出具）。

3．证明材料纸质件 1 套（建议提供目录）。

4．《互斥人才计划审查承诺书》原件 1 份（签字盖章）。

5．不同候选人的纸质材料应分开包装，不要放一个文

件袋，以免疏漏。

本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推荐评审将分为两轮，第一轮为

网络评审，第二轮为现场答辩。进入第二轮答辩评审的候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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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将另行通知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评审工作委员会办公室：

联 系 人：李莉，安向阳

联系电话：15810502139,15101542615

电子信箱：lily@csaa.org.cn

材料接收：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辅路 238 号柏彦大

厦 10 层 1006 中国航空学会，李莉，15810502139。

附件:1.中国航空学会“青年人才托举工程”实施条例

（试行）

2.中国航空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推荐表

3.互斥人才计划审查承诺书

4.保密审查证明参考模板

中国航空学会

2024 年 8 月 23 日

中国航空学会 2024 年 8 月 23 日印发

联系人：李莉 电话：010-84923943 共印 500 份


